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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微信群交流方式的普及，因在微信群发布言论而引发的名誉权纠纷案件日渐增多，但现行法律法规

对名誉权的规定有待进一步细化。本文从审判实务中的典型案例入手，针对微信群交流的特殊性，对该

类型名誉权侵权的具体构成要件认定、名誉权与一般人格权的关联进行梳理，明确将未纳入名誉权保护

的部分侵权行为纳入一般人格权保护范围。 
 
关键词 

微信群，名誉权，言论自由，一般人格权 

 
 

Judicial Determination of Whether the 
Speech in WeChat Group Violates  
the Right of Reputation 

Yang Li 
Liuli Court, Pudong New District People’s Court, Shanghai 
 
Received: Mar. 4th, 2024; accepted: Mar. 13th, 2024; published: Apr. 23rd, 2024 
 

 
 

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WeChat group as a communication method,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cases of reputation disputes caused by speech in WeChat group. But the provisions of the curr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the right of reputation need to be further clarified.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ypical cases in trial practice, combined with the particularity of WeChat group, analyzes the spe-
cific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in this type of reputation right disputes, combs the association with 
the general personality right, and points out that some infringements not included in the protec-
tion of reputation right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general personality rights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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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为便捷、迅速地联系沟通，微信群日益成为日常生活的主要交流方式。

在微信群这一开放、自由的话语空间里，成员们可以随时随地参与交流，自由发表言论，广泛表达个人

主张。与此同时，因在微信群发表不当言论而引发的名誉权纠纷案件数量与日俱增。现行法律对名誉权

仅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具体规则仍有待完善，从而对审判实践带来一定挑战。本文结合典型案例，对微

信群言论是否侵犯名誉权的认定难点进行梳理，以期对该类案件的审理有所助益。 

2. 典型案例 

(一) 案例一：涉及言论是否属于侮辱、诽谤的认定 
A 是某小区的业委会成员，B 是该小区业委会。A 因对业委会工作不满，经通知仍不参加业委会会

议。B 经会议表决，认为 A 未按时交纳物业费，不符合业委会成员的任职条件，一致决定 A 不再担任业

委会成员，并将相关通知发布在小区业主微信群。A 认为 B 在通知中明确 A 不交纳物业费，侵犯了其名

誉权。 
(二) 案例二：涉及言论指向对象的认定 
A 是某小区的业主，B 曾担任该小区业委会主任，系小区业主微信群的群主。A 在业主群发言，要

求 B 对其任业委会主任期间小区的公益金开支，公开向业主做出详细的说明。B 因 A 上述言论中有关于

腐败、遮掩、沆瀣一气等不妥言词，先后警告两次后，以违反群规(发布道听途说的信息，混淆视听，造

谣生事)为由，将 A 移出微信群。后业主群讨论小区业委会成员辞职现象时，B 将他人在其他微信群的聊

天记录转发到业主群，其中提到其他小区存在“搅屎棍”导致业委会工作无法开展等。A 认为，B 将其

移出微信群，使其他业主认为其造谣生事，且 B 辱骂其是“搅屎棍”，侵犯其名誉权。 
(三) 案例三：涉及微信群是否具有公共空间属性、社会评价是否降低的认定 
A、B 系父子，B 因 A 干涉其婚姻、对家庭财产分割不满而积怨。A 夫妻双方的亲属组建了家族微

信群，成员三十余人。B 在该微信群多次发布辱骂 A 的言语，言词激烈、尖锐。A 认为 B 侵犯了其名誉

权。 

3. 微信群言论是否侵犯名誉权的认定难点 

认定微信群的言论是否侵犯名誉权，毋庸置疑的，首先要符合名誉权侵权的全部构成要件。但是，

微信群作为一种网络交流空间，有别于传统的交流方式，在侵权构成要件的认定上，也有其特别之处，

这就给审判实务带来一定的挑战。 
(一) 网络环境下名誉权保护与言论自由之间的权利冲突难以平衡 
权利冲突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同样具有法律上依据的权利，因法律未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做出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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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界定所导致的权利边界的不确定性、模糊性而引起的它们之间的不和谐状态、矛盾状态[1]。具体而言，

保护名誉权，即意味着对言论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禁止对他人的否定性评价，避免造成他人社会评价

的降低。而言论自由，是指公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在各种场合采用书面、言词等方式表达、宣传其

思想与观点的自由[2]。言论自由保障公民公开表达思想、观点不受他人干涉、约束的自由，包括对社会

事件和他人发表的个人评价，必然存在批判、否定性的言辞。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均属于绝对权，具有排

他性[3]。两种权利的冲突在微信这一网络平台表现的尤为明显。基于微信交流的便捷性，民众对不满情

绪的表达更为及时，语言的激烈程度和指向性也更强，从而对名誉权保护和言论自由的平衡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如案例一，B 履行业委会职责就成员的任免发布通知，其中对免职原因的说明必然影响他人对

A 品质的看法，触及 A 名誉权保护的边界。案例二，B 以违反群规为由将 A 移出群，A 认为限制了其就

小区公共事务发表言论的自由，也容易造成其他业主的误解。鉴于言论的不确定性，尚无法将其类型化，

而通过立法对名誉权和言论自由的边界进行明确清晰的划定，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在审判实务中，如

何平衡言论自由和名誉权保护，直接影响认定名誉权侵权的司法尺度。 
(二) 言论指向对象的认定 
在微信环境中，基于群成员的不同社会关系，民事主体可能以真实身份、英文名字或网络昵称等不

同身份参与交流。而微信群的表达方式中，既有传统的文字表达，亦有通过转发图片、视频、网络用语

等影射方式。相关言论是否指向某一特定主体，就需要针对不同情况进行甄别。如案例二，B 转发他人

在其他微信群的聊天记录，该转发内容是否指向 A，对于侵权行为的认定至关重要，需要结合具体情况

进行分辨。 
(三) 微信群公共空间属性、受害人社会评价降低的认定 
社会评价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对特定人的品质、信誉的评价，若认定构成名誉权侵权，要求造成受

害人社会评价的降低，从而需对微信群是否属于公共空间进行界定。如案例三，A、B 所在的微信群成员

有三十余人，包括 A 夫妇双方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等三代人。公共空间的认定，应当考虑成员的数

量、关系的亲疏抑或是其他因素，可能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论。而现实生活中，微信群成员的关系多种

多样，或亲属交流，或工作交流，成员关系亲疏亦不同，如何界定是否属于公共空间，直接影响到社会

评价是否降低，及受害人的权益是否应纳入名誉权保护范围的判断。 

4. 微信群言论是否构成名誉权侵权的认定 

名誉权是指民事主体就其品质、信誉、声望等获得的社会评价不受他人侵害的权利[4]。作为侵权行

为的一种，名誉权侵权也应具备四个要件：行为人实施了侵害他人名誉的违法行为，给被侵害人造成了

一定损害后果，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行为人存在过错。认定微信群言论是否构成名

誉权侵权，应充分考虑微信交流的特点。限于文章篇幅，本文仅对构成要件项下的言论内容、主体、传

播范围、社会评价降低等方面进行分析，对其他内容不再赘述。 
(一) 言论内容的认定 
《民法典》第 1024 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名誉是

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因此，名誉权侵权的主要方式是侮辱与诽谤。所

谓侮辱，是指故意以暴力或其他方式贬低他人人格，毁损他人名誉。这就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有损毁他人

名誉的意图，行为方式主要有暴力侮辱、语言侮辱和文字侮辱[5]。基于微信群的表达方式，微信群言论

侵权的主要方式是语言侮辱和文字侮辱，其中包括以图片、视频形式表达的语言和文字。所谓诽谤，通

常指捏造虚假事实丑化他人人格，损害他人名誉。具体到微信群言论中，在认定侮辱、诽谤时，需要区

分相关言论是陈述事实还是发表评论，从而采取相应的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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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涉及陈述事实时，一般不构成侵害名誉权 
需要注意的是，鉴于民众的信息鉴别能力和求证成本，不能对言论是否属实设定过高的标准，一般

认为只要言论中的介绍或陈述基本符合事实、无恶意地扭曲或夸大即可。网络言论动辄得咎，将会极大

地扼杀网络传播的发展，势必对网络的发展极为不利[6]。基于此，对于相关内容不符合事实的证明责任

应由原告承担。只要行为人合理审查后确信系事实，即可认为尽到了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如案例一，

B 经向物业求证，A 确实存在拖欠物业费的情况，因业委会成员的任职条件之一是按时交纳物业费，现

A 不再符合担任业委会成员的条件，B 就业委会决议和相关原因向业主发布，系对事实的陈述和履职行

为，并不构成侮辱、诽谤。 
(2) 涉及发表评论时，需要注意言词的必要限度 
与名誉权侵权相关的是批判性言论，往往针对不符合社会一般观念的言论或行为方式。虽然批评性

言论会使被批评者的名誉权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批评性言论应当向言论自由方面适当倾斜[7]。因此，

不以损害他人名誉为目的、善意的就事论事，应当认为不构成名誉权侵权。如案例二，A 追问小区公益

金事宜系行使业主知情权，但其多次对 B 在内的业委会成员使用腐败、沆瀣一气等词语，在无相应证据

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构成对业委会成员的诽谤。B 根据群规将 A 移出微信群，该举动虽可能对 A 的名誉

造成一定影响，但系维护微信群正常的交流目的，且移出前先后警告两次，应当认为已尽到必要的注意

义务。 
此外，上述认定标准的适用，也应视民事主体的身份有所区别，即公众人物对他人的言论应当负有

更高的容忍义务，只要行为人主观上并非处于恶意攻击、谩骂，表达内容未明显偏离公众所知事实，公

众人物应当予以接纳和容忍，但是该容忍义务应当以人格尊严为限[8]。有观点将其归纳为倾斜保护，将

公民区分为一般公民与公众人物，言论自由与一般公民的名誉权发生冲突时，倾向于保护一般公民的名

誉权；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保护与言论自由发生冲突时，则适当强调言论自由，对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保护

作适当的弱化处理[9]。 
(二) 特定主体的认定 
侵犯名誉权，要求侮辱、诽谤言论指向特定的主体。基于网络空间的特殊性，该特定主体的确定不

仅包括以文字、照片等形式明确真实身份，还应当包括其他成员均知晓或确认的虚拟身份的持有者；指

向方式不仅包括直接明确，还应当包括表达上影射、但当下环境中其他成员均能意会的情况。“虽然网

名只是虚拟主体的一个符号，但是，只要能够证明它与现实社会当中的公民、法人相对应，证明有第三

人知道网名在现实生活中的特定指向，那么对这一网名所进行的侮辱、诽谤行为都将直接危害到现实中

特定人的名誉。”[10]如案例二，A 认为 B 转发的“搅屎棍”系指向其，但是该业主群内曾因业委会改

选而发生争吵、谩骂，致部分业委会成员辞职。A 虽然多次在业主群内追问公益金事宜，但并未参与业

委会改选的争吵。尽管 B 将 A 移出业主群后不久就转发涉及“搅屎棍”的言论，但其他业主知晓并非指

向 A，因此尚不足以认定对其名誉权的侵犯。若无前述关于业委会改选的争吵，在微信群以文字交流，

缺乏表情、语气等辅助性信息的情况下，B 的转发行为则极易被其他业主认为系对 A 的谩骂，即使 A 当

时已经不在微信群内，亦可以构成对其的侮辱。 
(三) 传播范围、社会评价降低的认定 
侵犯名誉权要求造成特定主体社会评价降低，而认定社会评价是否降低，则要求侮辱、诽谤行为在

一定范围内进行。因此，传播范围和社会评价降低相辅相成，是认定名誉权侵权的重要因素，也是审判

实务中的难点。 
(1) 言论需在公共空间传播，面对群体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 
在传统的名誉权纠纷中，只需要判断发表言论的地点、在场人员等因素。而涉及微信群时，就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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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微信群组建的目的、成员数量、成员之间关系的亲疏等因素综合判断。如案例三，微信群的组建是

为 A、B 及两人近亲属日常交流所用，虽有三十余人，但并非面向不特定社会公众而组建，成员数量有

客观限制及稳定性，人员之间关系较为密切，不属于不特定关系人，该网络空间不具有公共属性。因此，

B 的言论虽确属通过侮辱而贬损他人，但该行为不具备公然性，难以认定构成名誉权侵权。 
(2) 社会评价的认定标准应该具有客观性 
名誉是一种人格利益，是具有时代特征的，针对特定主体的综合表现作出的良好的，客观的社会评

价[2]。名誉是一种客观的社会评价[2]，有别于自我评价，这就要求在认定社会评价是否降低时不能仅以

受害人的主观感受为标准。如案例三，在 B 发表相关言论后，多数亲属曾对 B 进行劝导，劝导未果后陆

续退出微信群，因此虽然 B 的言语构成侮辱，但客观上未导致 A 社会评价的降低。司法实践中，对社会

评价的降低，受害人往往难以举证。因此，有观点认为，应采取事实推定的方法，即免除受害人对社会

评价之降低发生的举证责任，只要行为人所实施的诽谤行为为第三人所知悉，就可以认定导致了受害人

社会评价的降低[11]。即“第三人知悉，则足以表明名誉已受损”[12]。需要注意的是，该标准虽未对第

三人的数量、是否在场进行严格要求，但第三人必须知晓侵权行为的内容，即清楚行为内容及具体指向，

而数量可作为损害大小的考量情节。 

5. 名誉权保护与一般人格权保护的关联 

基于前文阐述的名誉权侵权的认定标准，可以发现名誉权保护无法涵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诸多侮辱、

诽谤行为。司法实践中，经常有名誉权纠纷案件虽存在侮辱、诽谤行为，但因不满足某一认定标准，致

原告的诉请无法得到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就涉及到名誉权保护和一般人

格权保护的关联。 
(1) 一般人格权条款的应用 
《民法典》第 990 条规定，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

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除前款规定的人格权外，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

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人格权旨在保护社会交往背景下民事主体人格的发展和平等主体之间的相互承

认和尊重。而一般人格权是指自然人所享有的并且决定具体人格权的一般人格利益，包括人格自由和人

格尊严。人格尊严是具有伦理性、道德性品格的权利，是自然人自尊和获得他人尊重的统一，是对个人

价值和外在形象主客观评价的结合[8]。如案例二，A、B 系父子，但不能因此否认 A 作为民事主体基于

人格尊严而享有的权益。B 在微信群中发表的言论，显然超出一般社会主体交往的容忍范围，且其言辞

明显有悖伦常，已致使 A 人格尊严受损，造成其与近亲属之间社会交往障碍，应当认定 B 的行为损害了

A 的人格权益。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该类型案件，在当事人以名誉权纠纷起诉时，应谨慎以判决驳回结

案，理由在于针对行为人的侮辱、诽谤行为，仅是纳入不同案由项下进行保护，即基于同一事实可被纳

入不同的请求权基础规范，且原告的诉请内容、行为人的责任承担亦相同。因此，为避免程序空转致当

事人讼累及纠纷的解决，法官可通过向原告释明，在认定不构成名誉权侵权的情况下，以一般人格权作

为请求权基础在同一案件中进行处理。 
(2) 关于死者名誉权的保护 
《民法典》第 994 条规定，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

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死者没有配偶、子女且父母已经死亡的，其他近亲属有

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3 条规定，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遗骨等受到侵害，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基于上述规定，近亲属可就死者的名誉权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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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起诉，但未明确以何种案由起诉。而《民法典》第 992 条规定，人格权不得放弃、转让或者继承。

根据该规定，名誉权作为人格权的一种，近亲属对死者的名誉权不得继承，故以名誉权纠纷立案欠妥。

探究上述法条的立法本意，实质是保护近亲属对死者的怀念及维护安宁的朴素情感，因此以人格权纠纷

项下的一般人格权纠纷立案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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